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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居家學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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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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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接獲居家隔離通知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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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接獲居家檢疫通知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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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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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所有請假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辦理請手續，否則以曠課論。凡連續曠課3日以上或一學期累計7日，學校即依「中途輟學學生通報」之規，通報教育局追蹤處理，並由政府依強迫入學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每日罰款，得繼續處罰至入學、復學為止。
2. 因防疫需求欲申請防疫假時，居家不忘學習，請填具本申請單(必要時請檢附相關文件)，由生教組核轉學務主任轉知教務主任、輔導主任，且呈校長核准。
3. 因防疫需求之居家學習申請天數，請配合國家疫情管控時程，每次以14日為限。
4. 提出申請之學生須在家進行自主學習，以及參加學校規畫之學習評量。
5. 請家長與老師約定作業、簿本、教材等取、交方式。
6. 請家長每日回報學生健康狀況。
7. 有關學生之學習，請家長參考本校校網防疫專區之相關連結，或與老師洽詢學習資訊，讓學生雖然居家亦不停止學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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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假不列入事、病假，每次請假時間最長以兩週為限。

ntea
文字框
□確診




